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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

MBA 毕业奖学金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更好地表彰和鼓励 MBA研究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、刻苦钻研、奋

发向上、德智体全面发展，促进校友、在校生凝聚力，特设立 MBA 毕业奖学金。 

第二条  MBA毕业奖学金评定工作要按照“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择优＂的原

则， 充分发挥 MBA 毕业奖学金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推动学校 MBA 教育事业的水

平全面提升。 

第三条  MBA毕业奖学金由工商管理学院设立，每届评定一次，此奖学金由

工商管理学院 MBA经费中列支。 

第二章 评审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 工商管理学院负责制定、完善MBA毕业奖学金管理办法；负责MBA

毕业奖学金评审工作 。 

第五条  工商管理学院作为MBA毕业奖学金的评审领导机构，负责修订和完

善本办法，统筹协调监督MBA毕业奖学金评定，制定名额等工作。 

第三章 评选范围和基本条件 

第六条  MBA毕业奖学金的评选范围：只针对当年应届毕业生进行评选，如

申请过延期毕业的毕业生不得参评。 

第七条  MBA毕业奖学金的基本评选条件为： 

1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有关规

章制度； 

2. 热爱所学专业，参加了本专业所修全部课程的考核，各科成绩优异，通

过论文答辩； 

3. 未受到校内处分及违法违纪行为； 

4. 已按要求足额缴清全部费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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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成绩及学分要求: 

（1）一等毕业奖学金 

所修课程和学分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标准，无补考/重修记录，综

合测评成绩 85分以上，单科成绩不低于 80 分。 

（2）二等毕业奖学金 

所修课程和学分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标准，无补考/重修记录，综

合测评成绩 80分以上，单科成绩不低于 75 分。 

（3）综合测评成绩构成 

学习成绩（90%）、科研能力（3%）和实践能力（7%） 

第四章 MBA 毕业奖学金的等级、比例和金额标准 

第八条  MBA毕业奖学金一般设置为一等毕业奖学金、二等毕业奖学金。 

第九条  MBA毕业奖学金比例：一等毕业奖学金人数按当届毕业生总人数的

5%进行评选；二等毕业奖学金人数按当届毕业生总人数的 10%进行评选。 

第十条  MBA 毕业奖学金金额标准：一等毕业奖学金，3000 元/人；二等毕

业奖学金，2000元/人。 

第五章 评审组织与发放管理 

第十一条  应依据本办法制定 MBA毕业奖学金评定标准和细则，经研究生院

备案后向所有学生公布。评定标准和细则应具体、明确、事先公开， 并保持一

定的稳定性、连续性。 

第十二条  依据本办法的评定标准确定当年拟获奖学生名单，上报工商管理

学院领导小组审定后，MBA毕业奖学金在本学年内发放。 

第十三条  MBA 毕业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本人并为其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 获奖人有义务发挥榜样的力量，帮助和影响同学，提升MBA在校

生及校友凝聚力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工商管理学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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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工商管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8 日 

 


